
将“公堂”变成第二课堂
闵行法院与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共建教学基地

2项政策 3项奖励 4项保障措施
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（一期）建设支持政策正式落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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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记者 陈颖婷

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

央、 国务院 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

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， 国务院批

复 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

方案》， 自 2021 年起， 上海市提

出了打造面向长三角 、 辐射全

国、 联通国际的虹桥国际中央法

务区。当前，推动虹桥国际中央法

务区建设，已经写入了《上海市公

共法律服务办法》，并被列入了今

年上海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。 日

前，上海市司法局、虹桥国际中央

商务区管委会， 闵行区人民政府

成立了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一期

建设领导小组。 包含 2 项机构落

地政策、3 项专门奖励、4 项保障

措施的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建设

支持政策也正式落地。

支持政策将惠及设在虹桥国

际中央法务区（一期）范围内的国

内律师事务所及分所、 外国及港

澳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、公证、司

法鉴定等法律服务组织或机构；

境内外知名仲裁机构、 商事调解

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在中央法务

区设立的业务机构； 法律科技公

司、法律媒体等法律服务新业态；

其他有利于中央法务区法律服务

业区域化、 国际化或加强国内外

法律合作交流的组织或机构。

对于这些组织或机构， 中央

法务区将提供 2 项机构落地政

策。 首先是租金补贴， 按程序申

请并已经认定的给予最高不超过

3 年的租金补贴 ， 最高不超过

1000 平方米（含）。 对入驻虹桥

汇 T9 号楼的机构或组织， 将享

受每天每平方米补贴 3.5 元。 对

入驻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 3.7 平

方公里（除虹桥汇 T9 号楼） 其

他区域的机构或组织， 将享受每

天每平方米补贴 1.5 元。

在开办资助方面， 对于符合

中央法务区定位的入驻虹桥汇

T9 号楼的法律服务机构及有关

组织， 给予实际资助金额以其开

办成本实际支出的 50%， 资助金

额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。 对符合

中央法务区定位的， 入驻虹桥国

际中央法务区 3.7 平方公里（除

虹桥汇 T9 号楼） 其他区域的法

律服务机构及有关组织， 实际资

助金额以其开办成本实际支出的

50%， 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50

万元。

支持政策还包括了 3 项专门

设置奖励。 对新设立或者迁入中

央法务区的法律服务机构及有关

组织符合相应条件的按程序申

请， 并认定可给予相应的综合贡

献奖。

在最高人民法院、 国际仲裁

机构、 G20 成员国家、 “一带一

路” 沿线国家司法机关或仲裁机

构取得胜诉裁判的， 或被司法部

等国务院相关部门或全国性行业

协会向全国表彰推广的， 将给予

专业发展奖， 每个项目一次性给

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， 每个法

律服务机构每年度给予最高不超

过 50 万元。 经按程序认定对在中

央法务区召开与法治营商环境、 国

际化法律服务等主题相关的具有国

内外重要影响力的会议论坛或培

训， 按照实际支出费用最高不超过

50%给予奖励， 每个法律机构每年

度给予最高不超过 30 万的奖励。

鼓励中央法务区内各类法律服

务机构及有关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为

属地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服务， 作出

突出贡献的， 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给

予相应的项目重大贡献奖奖励。

4 项服务保障措施中， 首先是

人才保障。 法律服务机构中符合条

件的法律人才， 按照相关人才引进

与保障政策给予包括创新创业扶

持、 人才安居补贴、 子女入学、 医

疗保障等人才保障政策。

第二， 优质法律服务。 鼓励支

持中央法务区内的各类法律服务机

构及有关组织为包括虹桥国际中央

商务区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提

供优质法律服务， 并视情给予相应

的政策支持。

第三， 跨境结算和支付。 鼓励

支持中央法务区内银行在 “展业三

原则” 的基础上， 为法律服务机构

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， 办

理法律服务业务下的跨境人民币收

入在境内支付使用。

第四，行政审批直通车。推动符

合条件的优质法律服务机构到中央

法务区内集聚发展。 在中央法务区

内设立行政审批直通车窗口， 为各

类法律服务机构及有关组织、 法律

服务专业人才入驻提供有效支持。

□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寅雪

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法院与高

等院校深度合作， 加强司法审判和法

学研究双向交流， 近日， 闵行区人民

法院与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举行 “大

学生实践教学基地” 协议签订和揭牌

仪式。

此次通过建设大学生实践基地，

将为大学生搭建教学实践平台， 体验

诉讼审判全流程，把“公堂”变成第二

课堂，综合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，促进

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有效衔接。

根据协议 ， 双方将健全培养机

制， 形成驻院学习模式。 通过不断完

善培养方案， 确保实践内容的科学性

和针对性， 同时选定适宜开展实践的

岗位， 由专门的资深法官对实践活动

进行指导。

同时法院与高校将深化共享共

建，创新实践交流方式。鼓励法院干警

参与校内组织的“模拟法庭”等实践教

学项目，丰富实践交流模式；并积极开

展课题调研和案例讨论会， 为科研活

动提供第一手司法数据， 将审判实践

转化为有价值的法律成果。

松江：整治易致祸乱交通违法行为
□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嘉煜

本报讯 进入 2 月中旬以来， 为

确保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畅通、

有序， 进一步降低易致祸乱交通违法

行为的事故发生率， 松江公安分局交

警支队持续在违法高发路段、 路口，

重点对 “驾驶非机动车不佩戴安全头

盔” “逆向行驶” “非机动车违法载

人” 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。

近日， 在乐都路西林北路路口，

非机动车驾驶员吴女士被民警拦下，

“你好驾驶员， 驾驶非机动车时， 安

全头盔的卡扣如果没有系牢， 一旦发

生交通事故， 是起不到对你头部的保

护作用的， 同时， 驾驶非机动车佩戴

安全头盔未系安全卡扣的行为， 也是

违法的， 现在对你处以警告处罚 。”

经现场民警的教育劝导 ， 吴女士表

示， 自己之前确实没意识到安全头盔

卡扣的问题， 民警的教育劝告很有意

义， 以后一定遵守交通规则。

行动中， 松江交警充分发挥铁骑

优势， 加大巡逻管控力度， 及时制止

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、 逆向行驶、 违

法载人等违法行为。


